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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I.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4-2027 年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

會（下稱「社文委」）第十次會議。  
 

  
II.   委員告假事宜   

2.  秘書表示，沒有收到委員的缺席申請。   
  
II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3.  沒有委員對上次會議記錄提出修改建議，主席遂宣布通過社文委

2024-2027 第九次會議記錄。  
 

  
I V .   討論事項   

( A )   關注三聖街海濱休憩處的宣傳工作及活動安排  
（社文委文件第 17/2025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應）  

 

4.  文件第一提交人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聯同

其他政府部門，例如房屋署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合作舉辦相關的宣傳

活動，讓更多市民認識該新的「打卡點」。此外，他表示有團體欲租

用該場地，希望康文署與區內團體合作，加以善用。  
 

5.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i)  查詢租用三聖街海濱休憩處舉辦活動，場地的准許用途為

何，例如活動期間，是否允許在該場地售賣商品或設置收費

項目；建議康文署引入市集或類似的活動，以更寬鬆的方式

處理租用申請；  
 

(ii)  建議康文署聯同各地區團體及其他政府部門積極宣傳該新

場地；  

 

(iii)  指出由於過去視察時曾發現三聖街海濱休憩處沒有電力供

應，因此查詢舉辦市集時會提供哪些配套，以及是否允許團

體自行解決電力供應問題；以及  

 

(iv)  建議康文署在策劃和管理活動時，參考香港仔、鯉魚門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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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等地的成功經驗，結合地區特色（例如屯門的漁業及海鮮

主題），將活動打造成具吸引力的獨特旅遊項目。此外，署

方亦可與知名卡通角色聯乘，帶動三聖街海濱休憩處的氣

氛。  

 

6.  康文署梁鳳珊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覆如下：  

 

(i)  場地宣傳方面，署方一般會透過不同的渠道進行宣傳，例如

透過社交媒體及網站等向市民發放場地開放資訊。署方會

積極考慮各委員提供的宣傳方法，讓更多屯門區的市民認

識該新場地；  

 

(ii)  場地租用方面，有意租用該場地舉辦活動的團體，需於擬租

用場地前最少兩個月，向署方提交「租用康樂設施進行其他

非指定用途的活動」的申請，如涉及銷售及商業活動，則需

提前最少三個月提交申請。署方在收到有關申請後，會評估

有關活動目的、活動時間、租用範圍、對其他指定用途的設

施使用者可能帶來的影響等考慮因素，及徵詢相關政府機

構對舉行活動的意見等進行審批；以及  

 

(iii)  場地的電力供應方面，由於三聖街海濱休憩處設計為靜態

場地，供市民作休憩用途，因此並沒有提供電力。如舉辦活

動需要用電，可考慮租用供電車，但需留意場地面積是否適

合舉辦該等活動。  

 

7.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跟進意見及查詢如下：  

 

(i)  建議康文署積極整合資源，與商界、學界、地區組織及文化

團體合作，在三聖街海濱休憩處舉辦多元化的文化創意活

動，包括寫生、即興藝術、人工智能體驗及填色比賽等互動

項目。同時，結合本地漁村文化特色，設置藝術裝置及打卡

點，多管齊下塑造具吸引力的文化旅遊地標，以凸顯三聖的

獨特魅力；  

 

(ii)  建議康文署在經常有遊客和市民經過的地方增設指示牌，

例如三聖邨牌坊和輕鐵站，並標示三聖街海濱休憩處的開

幕日期和地址；  

 

(iii)  建議康文署在屯門區的房屋署設施張貼海報宣傳，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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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貢碼頭相連的海濱公園，積極推廣三聖本地特色；  

  

(iv)  指出人寵共融是當前熱門議題，建議康文署在宣傳三聖街

海濱休憩處時，強調其人寵共融的特色；  

 

(v)  建議康文署和營運集體運輸系統的公司合作，提供與三聖

街海濱休憩處相關的資料和影片，在交通工具和網站上播

放；  

 

(vi)  建議康文署向學校提供資料，讓校方考慮安排學生到三聖

街海濱休憩處打卡。由於他們或會於社交媒體上分享相關

照片，因此能收二次宣傳之效；  

 

(vii)  建議署方向區內的非政府組織發信，介紹三聖街海濱休憩

處，並邀請它們在此舉辦適合親子或長者的活動，使更多市

民認識這個景點；以及  

 

(viii)  建議康文署邀請不同網絡紅人或旅遊博主到訪，共同宣傳

這個新打卡點，亦可與香港郵政合作，以具娛樂性的方式宣

傳。  

 

8.  康文署梁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覆如下：  

 

(i)  署方歡迎各團體，例如區議會工作小組及議員辦事處等，與

康文署在新場地合辦活動；  

 

(ii)  署方會向相關部門轉達委員提出在兩個地點增設指示牌的

建議；以及  

 

(iii)  署方備悉有關場地宣傳的意見，會考慮製作海報於更多地

點張貼，並會與相關部門商討更多宣傳安排。  

 

9.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跟進意見及查詢如下：  

 

(i)  建議康文署結合三聖邨附近的設施或軟件配套，以推動三

聖區的旅遊文化和經濟發展；  

 

(ii)  查詢康文署有否估計三聖街海濱休憩處的人流，或設定相

關的人流或活動指標，以確保合理分配資源；  



 

 

6 

 

(iii)  查詢租用該場地的費用，並建議設定較低的租金以鼓勵團

體籌辦更多活動，帶動旅遊業和經濟發展；  

 

(iv)  建議康文署審批場地租用申請時設立優先次序，鼓勵初創

活動或年輕人創業；  

 

(v)  建議康文署就租用場地訂立衞生和安全守則；  

 

(vi)  建議在三聖街海濱休憩處開幕前兩三天舉辦小型音樂會，

並結合市集或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的各種現場活動，讓更多

人認識這個新景點；  

 

(vii)  查詢三聖街海濱休憩處開放供團體租用的時段及預留作公

眾休憩用途的時段等具體安排；  

 

(viii)  建議康文署在屯門居民常用的社交媒體平台，以短片形式

宣傳三聖街海濱休憩處開放的消息，讓更多屯門居民得知； 

 

(ix)  建議康文署在宣傳時結合吉祥物「活力仔」和「思文喵」，

以及三聖的海鮮或其他相關元素，在康文署的其他場地展

示；  

 

(x)  建議康文署宣傳三聖街海濱休憩處時結合運動元素，定期

舉行不同主題的活動，讓更多市民和旅客感受屯門區的活

力，帶動區內經濟；以及  

 

(xi)  查詢一般審批申請的時間，並建議康文署處理活動申請時

按活動類型或參加人數處理。  

 

10.  康文署梁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覆如下：  

 

(i)  有關場地人流，署方會在場地正式開放時進行統計；  

 

(ii)  署方處理「租用康樂設施進行其他非指定用途的活動」的申

請時，沒有特定的優次考慮。署方會根據舉辦活動的目的、

時間、租用範圍、對其他指定用途的設施使用者的影響等因

素，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意見進行審批。如屬簡單的活動申

請，署方可盡量縮短審批時間，但建議團體在一般的申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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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下提前兩個月申請。如涉及銷售活動則需提前三個月申

請，完成審批申請後，署方會盡快聯絡申請者作跟進；  

 

(iii)  用場守則方面，署方轄下康樂場地內一般有張貼告示，提醒

設施使用者必須遵守使用守則；  

 

(iv)  在寵物共融設施內，署方亦會張貼相關告示及橫額，提醒寵

物主人在場內需以帶或繩子牽引其寵物，並加以妥善管束，

及保持環境清潔衞生，以免滋擾其他場地使用者；  

 

(v)  場地的開幕安排方面，署方會考慮在場地對外開放後舉辦

嘉年華或同樂日活動；以及  

 

(vi)  署方備悉各委員就場地宣傳及舉辦活動的意見，並會積極

考慮舉辦嘉年華或同樂日等活動，但需視乎場地面積和所

需配套。  

 

11.  有委員建議康文署密切留意休憩處洗手間的衞生情況。  
 
12.  康文署梁女士表示，場地的清潔服務由署方的承辦商提供，會要

求相關承辦商特別留意場地的衞生情況，場地職員亦會加密巡查。  
 
13.  主席總結時表示，希望康文署加強宣傳並舉辦更多活動，讓更多

市民認識這個屯門區的新打卡點。  
  
( B )   建議於屯門體育空間場地增設桌球設施  

（社文委文件第 18/2025 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應）  

 

14.  文件第一提交人查詢康文署選定地點改建為桌球室的具體準則

為何，以及屯門區是否有合適空間增設相關設施。由於部分體育館的

活動室或舞蹈室使用率約為六至八成，他向康文署查詢「高使用率」

的定義為何。此外，他指出屯門區的壁球室的使用率較低，而在優秀

運動員的推動下，桌球運動近年逐漸受到市民歡迎。因此，他建議康

文署考慮將使用率較低的壁球室改作桌球室，以回應公眾對桌球運動

的需求。最後他表示，私人桌球場所的收費對部分市民而言或較昂貴，

若能於屯門區增設公共桌球設施，將有助於進一步推廣這項運動。  
 
15.  康文署梁女士表示，由於署方轄下現有的多用途活動室可用作進

行乒乓球、舞蹈及瑜伽等多種活動，改建為單一用途的桌球室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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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使用者。署方於屯門區現提供共 14 個壁球室，其中 12 個為多用

途活動室，署方會積極考慮將其中一個單一用途的壁球室改建為桌球

室，並會舉辦相關活動以推廣桌球運動。  
 
16.  委員就題述議題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i)  指出屯門區體育設施不足，並查詢何時會翻新現有設施或

建造新康體設施；  
 

(ii)  建議在現有康體設施內，加設多功能桌球設備，例如摺疊式

或多用途球枱，以節省空間並提升使用率；  
 

(iii )  查詢康文署建造新設施或翻新現有設施時的考慮因素；以

及  
 

(iv)  建議康文署在規劃階段，宜先諮詢各委員，以反映社區需

求。  

 

17.  康文署梁女士就委員的意見綜合回覆如下：  

 

(i)  就新康體設施方面，署方已於屯門第 54 區、屯門第 3 區及

新慶路分別預留土地，作日後興建體育館之用。署方在策劃

康體設施時，會根據各區的發展，區內人口的增長、現有康

體設施的數量及其使用率等主要因素，以及參考《香港規劃

標準與準則》和諮詢區議會的意見，在有限的資源下，按區

內各項工程的緩急次序，為優先進行的工程項目，開展籌劃

工作；以及  
  

(ii)  署方會就桌球設施諮詢相關體育總會，如符合安全標準，會

考慮安排工務部門加設有關設施。  
 

18.  委員會提出第二輪意見及查詢如下：  

 

(i)  查詢署方會增設美式或英式桌球枱；  
 

(ii)  指出桌球設施分布不均，雖然屯門人口較新界東及港島區

多，卻沒有相關設施；  
 

(iii )  指出在屯門區新增桌球設施有助配合政府推廣桌球運動項

目，並在屯門重新推廣桌球文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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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表示香港有潛力發展桌球運動。  
 

19.  康文署梁女士表示備悉委員的意見，會積極考慮於新建設施中加

入桌球設施，並與相關工務部門研究放置結合英式及美式桌球枱

的可行性。  
 

20.  委員會提出第三輪意見及查詢如下：  

 

(i)  建議署方定期檢視主流康樂活動的類型，並根據主流活動

類型新增相關的項目，例如桌球和「跑酷」，日後發展新的

體育館時考慮相關設施的分配；  
 

(ii)  指出桌球運動在香港因場地環境欠佳而令市民留下負面印

象，建議相關部門做好正面文化推廣工作；  
 

(iii )  建議署方規劃桌球室時，考慮把場地作多元化的用途，避免

熱潮減退後造成資源閒置；  
 

(iv)  查詢屯門區內桌球室的相關資訊，包括其數量、地點分布、

對象及收費詳情；  
 

(v)  查詢署方以往有否在屯門區舉辦與桌球相關的推廣活動；

以及  
 

(vi)  查詢獲康文署「體育資助計劃」資助的桌球活動中，在屯門

區舉辦桌球活動的數目。  
 

21.  康文署梁女士表示，署方現時在屯門區沒有提供桌球設施，已備

悉各委員的意見及建議，並會不時檢視本港的運動發展，從而舉辦相

應活動。此外，署方在規劃場地用途時也會徵詢相關體育總會的意見，

以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會後補註︰康文署已於會後向有關委員補充在屯門區舉辦桌球活動

的相關資料。 ]  

 
22.  主席總結時表示，希望康文署盡快考慮將屯門區的其中一個壁球

場改建為桌球室，並積極協助推廣這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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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事項及下次會議日期   

23.  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主席於下午 3 時 47 分宣布會議結束，

下次會議將於 2025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25 年 9 月  
檔號：HAD TMDC/13/25/CICRC/25 

 

 


